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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债的概述 一。债的概念与特征 1.债的概念 债是特定的当事

人之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财产性民事法律关系。 在债的

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一方享有请求他方为特定行为的权利，

称为债权；享有债权的一方为债权人；负有为特定行为的义

务，称为债务；负有债务的当事人称为债务人。 2.债的特征 

（1）债的主体特征 在债的法律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的主

体都是特定的。 债权的实现，一般需要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积

极行为。 特定主体意味着： 债权只能由债权人行使，债权人

只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2）内容特征 债的内容，是指在

债权债务关系中，具体的权利义务。 债权为请求权，即债权

人有权要求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债权为相对权，债权

债务关系仅存在于特定当事人之间，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

求权利； 债权的设立有任意性。因合同引起的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允许当事人自行设定权利义务； 债权的平等

性，数个债权人对于同一债务人，先后发生数个债权时，其

效力一律平等，不因其成立先后而有优劣之分。 （3）债的

客体特征 债的客体，是指债权债务所共同所指向的对象。债

的客体是债务人的特定行为给付。 作为债的客体，给付应具

备三个要件： ①给付的行为必须合法： ②给付具有可能性，

在客观上是能够实现的； ③确定，给付行为应当在债权成立

时确定的，至少在债履行时能够确定。 二。债的种类 1.合同

之债与非合同之债； 2.特定物之债与种类物之债； 3.单一之



债与多数人之债； 4.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 5.简单之债与选

择之债； 6.主债与从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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